
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095044 號 

被處分人：美加龍隔熱紙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27211041 

址    設：高雄市苓雅區福隆里漢陽街 128 號 1樓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於雜誌、商品型錄及廣播等宣稱「美國頂級   

」或「美國頂級 V-KOOL」及「台灣總代理」等字

樣，就商品製造者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

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8萬元罰鍰。 

事   實 

一、本案緣台灣維固股份有限公司檢舉全統隔熱紙有限公司（以

下稱全統隔熱紙公司）、美加龍隔熱紙有限公司（以下稱被

處分人）、立誠汽車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稱立誠汽車玻璃公

司）及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略以： 

按經緯控股私人有限公司（以下稱經緯公司）係著名之隔熱

紙供應商，且為包括台灣及美國在內 60 餘國之「 」

商標圖樣所有權人。而經緯公司所販售之隔熱紙係委由美國

Southwall Technologies Inc. 製 造 。 另 V-KOOL 

International Pte Ltd.（以下稱 V-KOOL 公司）為經緯公

司之子公司，獲授權使用前述商標及經營隔熱紙業務，該公

司與檢舉人台灣維固公司簽訂經銷合約，約定檢舉人為台灣

專屬經銷商，負責銷售「V-KOOL」品牌之汽車隔熱紙，頃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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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統隔熱紙公司於 93年 1 月份、2 月份及 3 月份汽車購

買指南上刊登廣告，宣稱「美國V-KOOL頂峰級防爆隔熱紙」
及「美國頂級V-KOOL」、名片上偽稱「美國頂級V-KOOL」。 

（二）被處分人於 93年 9 月份、10 月份及 94年 2 月份、7 月

份汽車購買指南上刊登廣告，宣稱「美國頂級 」

及「台灣總代理」、商品型錄偽稱「美級V-KOOL」、商品保
證卡偽稱「美國頂級 」、販售之隔熱紙標示

「V-KOOL MADE IN USA」。另於 94年 10 月起於廣播電台

播放廣告偽稱「美國頂級V-KOOL隔熱防爆紙」。 

（三）立誠汽車玻璃公司於營業地點懸掛「美國頂級V-KOOL隔
熱紙」之招牌。 

（四）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於營業地點懸掛「美國頂

級 隔熱紙」之招牌。 

前 開業者從未委託 V-KOOL 美 國 原廠（ Southwall 

Technologies Inc.）製造，且非檢舉人之經銷商，涉嫌違

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及第 24 條規定。 

二、經函請檢舉人補充說明，略以： 

（一）有關全統隔熱紙公司負責人乙○○未經「V-KOOL」商標

權人經緯公司之同意，擅自使用「V-KOOL」商標，涉嫌

違反商標法乙節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固判決乙○○

因有於經緯公司在我國申請「V-KOOL」商標權以前即善

意使用該商標，而認定乙○○並未侵害經緯公司之商標

權，然乙○○係偽造乙份標有「V-KOOL」字樣、報價日

期為 84年 10 月 10 日之報價單，使法院誤信其有於使用

經緯公司在我國申請商標前即使用「V-KOOL」商標。經

緯公司業已對乙○○提起偽造文書告訴，刻正繫屬高雄

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中。 

（二）縱經法院判決乙○○就「V-KOOL」商標有先使用權，但

全統隔熱紙公司販售之隔熱紙既非經緯公司提供之美國

V-KOOL隔熱紙，自不得宣稱其販售之隔熱紙為「美國

V-KOOL頂峰級防爆隔熱紙」或「美國頂級V-KOOL」，有使
人對商品來源係與經緯公司、V-KOOL公司及檢舉人販售

商品相同之聯想，且有顯失公平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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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由於僅經緯公司及其被授權人有權使用美國製造貼附

「V-KOOL」商標之隔熱紙，全統隔熱紙公司及被處分人

既非經緯公司之被授權人，亦非經緯公司之經銷商，其

販售之隔熱紙自不可能為在美國公司製造之「V-KOOL」

隔熱紙，全統隔熱紙公司於廣告上宣稱「美國V-KOOL頂
峰級防爆隔熱紙」及「美國頂級V-KOOL」；被處分人於廣
告上宣稱「美國頂級V-KOOL」或「美國頂級 」

及其為「台灣總代理」，顯係利用「V-KOOL」品牌形象，

使人誤以為全統隔熱紙公司及被處分人販售之隔熱紙與

檢舉人販售之「V-KOOL」隔熱紙為同一來源。 

（四）查全統隔熱紙公司及被處分人於 93年 10 月至 12 月數度

檢附員工名片、貼附「V-KOOL MADE IN USA」字樣之隔

熱紙樣品及商品型錄，以郵寄方式向檢舉人經銷商宣傳

其販售之隔熱紙商品，企圖吸引檢舉人經銷商轉而向其

訂購。至於被處分人商品型錄及保證卡，係消費者向其

經銷商購買後懷疑其來源，故於 94年 1 月間以電子郵件

方式向檢舉人詢問該商品是否為檢舉人所代理銷售之

「V-KOOL」品牌隔熱紙。 

（五）檢舉人係於 93年 9 月底、10 月初拍攝立誠汽車玻璃公司

及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懸掛之「美國頂級V-KOOL
隔熱紙」或「美國頂級 隔熱紙」招牌照片。 

三、經函請被檢舉人全統隔熱紙公司、被處分人、立誠汽車玻

璃公司及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等 4 家業者提出答

辯，略以： 

（一）全統隔熱紙公司： 

１、 查「V-KOOL」係該公司早於 84年間最先使用於隔熱紙商

品之商標，其使用行為業經法院判決及主管機關函覆在

案。另隔熱紙商品係該公司向美國廠商訂購製造進口。 

２、 該公司使用「V-KOOL」商標及銷售隔熱紙商品，係依商

標法規定之合法行為，且觀該公司之廣告內容並未標示

為 V-KOOL 原廠（Southwall Technologies Inc.）商品，

而該公司商品係由美國製造進口，依商品標示法規定，

必須清楚標示產地，故美國為產地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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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 該公司廣告通常以汽車雜誌為訴求，但限於 92年間，93

年以後則由美加龍有限公司（以下稱美加龍公司）自行

出資刊登，故檢舉人檢附 93年 1 月份、2 月份及 3 月份

汽車購買指南上之隔熱紙廣告，係由美加龍公司自行出

資刊登。 

４、 「 」（審定號 766085）、「 」（審定號

1086910）、「 」（審定號 1097210）等商標已分別

於 91年 3 月 16 日、94年 2 月 16 日及 94年 9 月 1 日遭

撤銷結案。惟因「V-KOOL」字樣為該公司先使用，依商

標法規定仍可使用，惟須作區別標示。 

（二）被處分人美加龍隔熱紙公司： 

１、 該公司使用「V-KOOL」商標及銷售隔熱紙商品，係依商

標法規定之合法行為，且觀該公司之廣告內容並未標示

為 V-KOOL 原廠（Southwall Technologies Inc.）商品，

而該公司商品確由美國製造進口。 

２、 該公司於 94年 1 月起代理行銷「V-KOOL」隔熱紙，故 2

月份及 7 月份汽車購買指南廣告係該公司自行出資刊

登，惟 93年 9 月份、10 月份之廣告則係由美加龍公司出

資刊登（該公司業於 93年 11 月註銷）。 

３、 該公司所銷售「V-KOOL」隔熱紙係向全統隔熱紙公司進

貨，而全統隔熱紙公司係向美國廠商進口，依商品標示

法規定，必須清楚標示產地，故美國為產地標示，而

「V-KOOL」字樣係全統隔熱紙公司先使用之商標，依商

標法規定，並無違法之情事。 

（三）立誠汽車玻璃公司： 

１、該公司目前使用「V-KOOL」商標及銷售隔熱紙商品，係由

被處分人向全統隔熱紙公司取得總代理之權利，再授權

該公司銷售之行為，且觀該公司之廣告內容並未標示為

V-KOOL 原廠（Southwall Technologies Inc.）商品，而

該公司商品確係由美國製造進口。 

２、該公司係自 93年 5 月起銷售「V-KOOL」隔熱紙，店招則

係由美加龍公司出資製作。 

（四）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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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該事業目前使用「V-KOOL」商標及銷售隔熱紙商品，係由

美加龍隔熱紙公司向全統隔熱紙公司取得總代理之權

利，再授權該事業銷售之行為，且觀該事業之廣告內容並

未標示為 V-KOOL 原廠（Southwall Technologies Inc.）

商品，而該事業商品確由美國製造進口。 

２、該事業係自 93年 5 月起銷售「V-KOOL」隔熱紙，店招則

係由美加龍公司出資製作。 

四、為釐清美加龍公司及被處分人兩者之責任關係，經函請被

處分人提出答辯及到會說明，略以： 

（一）全統隔熱紙公司於 93 年 1 月份、2 月份、3 月份汽車購

買指南之隔熱紙廣告，並非被處分人所刊登。經向全統隔

熱紙公司查證，前揭廣告係丙○○93 年 1 月間與全統隔

熱紙公司簽訂經銷契約書時，以全統隔熱紙公司名義所刊

登。 

（二）由於簽約當時丙○○並未設立公司行號，為推展業務經全

統隔熱紙公司同意於雜誌上以全統隔熱紙公司名義刊登

廣告，而立誠汽車玻璃公司及丙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

為丙○○之行銷體系，故店招係由丙○○出資於 93 年 2

月間所製作，至同年 7 月鍾連嘉於台南設立美加龍公司。 

（三）嗣因營業問題，丙○○將美加龍公司於 93年 11 月間過戶

給丁○○，丁君於 93年 12 月分別註銷美加龍公司及設立

美加龍隔熱紙公司（即被處分人），故 94年 1 月起轉由被

處分人代理銷售全統隔熱紙公司之隔熱紙商品，並於雜誌

及廣播刊播銷售廣告。 

（四）全統隔熱紙公司於 84年 10 月先使用「V-KOOL」商標，基

於善意先使用之合法地位，可繼續使用「V-KOOL」商標，

但為與後專用權人作區隔，被處分人於 93年 11 月設立之

後，已將商品型錄及店招作區隔辨識處理，至於未有區隔

辨識之店招或商品型錄等，係丙○○當時營運之舊物品。 

（五）被處分人所銷售之隔熱紙，其「V-KOOL」字樣並未在美國

提出註冊商標之申請，僅在台灣申請註冊商標，其隔熱紙

亦僅在台灣銷售。而被處分人係全統隔熱紙公司「V-KOOL」

隔熱紙之總代理，廣告上加註「美國」及「台灣」僅係為



說明商品製造地及銷售地區。 

（六）被處分人於廣告上主動以「_」或「_+Leader Proucts（_

下方）」予以標示，惟檢舉人於 94年 11 月仍以律師存證

信函要求再予區隔。檢舉人對廣告或店招上所載「美國頂

級V-KOOL」或「美國頂級 」及「台灣總代理」等

字樣，倘有意見，被處分人願配合改進。 

五、查全統隔熱紙公司於 85年 9 月 5 日以「 」商標（註

冊號 00766085），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所定

商品及服務分類表第 17類之汽車隔熱紙、濾光防熱片商品

向經濟部中央標準局（現改為智慧財產局）申請註冊，嗣該

局以該註冊商標有違註冊時商標法第 36 條規定，於 88年 5

月 5 日以中台評字第 880048 號商標評定書為其註冊應作為

無效之處分。另乙○○（即全統隔熱紙公司代表人）所申請

「 」商標，使用於第 19 類之花紋玻璃、防爆玻璃

等（註冊號 01086910），及第 16 類之玻璃紙、汽車裝飾用

貼紙等（註冊號 01097210）等，因檢舉人「V KOOL & DEVICE」、

「V-KOOL & Device 維固」、「V-KOOL & Device 威固」等商

標應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，而為著名商標，二

者均有引人注意之相同外文「V-KOOL」，以具有普通知識經

驗之消費者，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，可能會有所混

淆而誤認二商品來自同一來源或雖不相同但有關聯之來

源，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，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93年 11

月 24日及94年 6月 7日以中台異字第G00930551號商標異

議審定書及中台評字第 H00930388 號商標評定書為其註冊

應予撤銷之處分。 

理   由 

一、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

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商品之價格、數

量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用方

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地、加工者、加工地等，

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」所稱「虛偽不實」

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，其差異難為相當數量之一般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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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大眾所接受，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；所稱「引

人錯誤」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，其差異難為

相當數量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，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

或決定者。事業倘於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就

商品之內容及製造者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，即違反

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之規定。 

二、本案台灣維固公司來函指稱全統隔熱紙公司於汽車購買指

南上刊登廣告，宣稱「美國V-KOOL頂峰級防爆隔熱紙」及「美

國頂級V-KOOL」、名片上偽稱「美國頂級V-KOOL」；立誠汽車

玻璃公司及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於營業地點懸掛「美

國頂級V-KOOL隔熱紙」或「美國頂級 隔熱紙」之招

牌等涉有不實情事乙節，經查 93年間全統隔熱紙公司與丙

○○簽訂經銷契約時，同意丙君於雜誌上以全統隔熱紙公司

名義刊登廣告，而丙君更以名片刊登「美國頂級V-KOOL」等

字樣進行銷售業務；另立誠汽車玻璃公司及甲○○（即嘉昱

汽車百貨行）為丙君之行銷體系，店招則係丙君出資於 93

年 2 月間所製作，同年 7 月丙君設立美加龍公司，嗣鍾君將

美加龍公司過戶給丁○○，丁君則於同年 12 月間辦理公司

解散在案。而全統隔熱紙公司係案關隔熱紙之進口商、立誠

汽車玻璃公司及甲○○（即嘉昱汽車百貨行）則係該隔熱紙

之經銷商，前開業者除進口或銷售隔熱紙商品外，尚無具體

事證顯示與 93年間隔熱紙廣告及店招製作之行為有關，故

此節應以美加龍公司為行為人，惟美加龍公司在被檢舉前業

已解散，致無法進行調查，亦無處分之實益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有關被處分人於 94年 2 月份、7 月份汽車購買指南上刊登

廣告，宣稱「美國頂級 」及「台灣總代理」、商品

型錄偽稱「美國頂級V-KOOL」、商品保證卡偽稱「美國頂級

」及 94年 10 月起於廣播電台播放廣告偽稱「美國

頂級V-KOOL隔熱防爆紙」乙節，經查「 」商標指

定使用於汽車隔熱紙商品，原係全統隔熱紙公司於 86 年 8

月 1 日獲准註冊，其後該商標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評定無

效，而由新加坡經緯公司於 88年 6 月 16 日取得「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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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標專用權（即檢舉人獲准使用於隔熱紙商品之商標）。次

查，新加坡經緯公司除在國內申請註冊商標，嗣經經濟部智

慧財產局認定應已為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，而為著

名商標外，更於 87年 7 月 28 日在美國已取得註冊商標，其

隔熱紙商品在國內係以檢舉人為總代理，並由美國原廠

Southwall Technologies Inc.製造進口至國內銷售，故檢

舉人所銷售之隔熱紙商品有美國註冊商標，且由美國製造進

口，堪稱美國知名品牌。而被處分人及授權其銷售之全統隔

熱紙公司並未就「V-KOOL」字樣在美國提出註冊商標之申

請，且其隔熱紙商品亦僅在國內銷售，故無事證顯示被處分

人所銷售之隔熱紙商品係屬美國品牌。縱如被處分人所稱係

向全統隔熱紙公司進貨，由全統隔熱紙公司向美國廠商購買

進口，依商品標示法規定，必須清楚標示產地，美國係製造

地云云，查按商品標示法第 5條規定，所謂商品標示係在商

品本身、內外包裝及說明書，標示事項是否須擴及至廣告或

店招內容，尚有疑義，而「美國」雖係案關隔熱紙之製造地，

並無不實，惟被處分人於廣告上將「美國」與「V-KOOL」字

樣併同使用，下方註明「台灣總代理」，依廣告內容整體觀

之，極易使人誤認其所銷售之隔熱紙係屬美國品牌，且美加

龍隔熱紙公司係該美國品牌在國內之總代理。姑不論被處分

人是否於廣告上加註「_」或「_+Leader products（_下方）」

等字樣與檢舉人商品加以區隔，由於「V-KOOL」或「 」

等字樣之隔熱紙實際上並非屬美國品牌商品，故被處分人於

雜誌及廣播等宣稱「美國頂級 」或「美國頂級

V-KOOL」及「台灣總代理」等字樣，顯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

誤之表示。另被處分人辯稱「 」（審定號 766085）、

「 」（審定號 1086910）、「 」（審定號

1097210）等商標雖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作成無效或撤銷確

定在案，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決乙○○（即全統隔熱

紙公司代表人）因有於經緯公司在我國申請「V-KOOL」商標

權以前即善意使用該商標，而得繼續使用該商標云云，係屬

當事雙方就「V-KOOL」商標之訴訟攻防行為，尚與本會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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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被處分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無涉。 

四、至於被處分人刊登廣告，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

乙節，因該條文係規範不公平競爭之概括規定，而美加龍

隔熱紙公司之行為既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

定，故不另論處。 

五、綜上論述，被處分人於雜誌、商品型錄及廣播宣稱「美國

頂級 」或「美國頂級 V-KOOL」及「台灣總代理」

等字樣，足以引起相當數量之一般或相關大眾對於其品牌

來源產生錯誤之認知或決定，為就商品製造者為虛偽不實

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。

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

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易

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

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行為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

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

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，爰依同法

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95    年  4   月    21 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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